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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统计局将对ＧＤＰ的核
算和数据发布程序进行四大方面的调整——  
    一是关于年度ＧＤＰ统计的调整，主要包括今后不再于年末公布当年ＧＤＰ增长率预计数字、把年
度ＧＤＰ及其增长率初步核算数据公布的时间从原来的２月２８日提前到１月２０日、对已经公布的统计
数据进行调整与修正、调整ＧＤＰ总量数据的同时也要调整ＧＤＰ增长率；二是在季度ＧＤＰ初步核算基
础上增加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两个程序，包括总量和增长率的调整；三是发布ＧＤＰ数据的同时，也发布
相关重要数据，必要时还要公布核算方法；四是除了特殊情况外，今后国家和各地区原则上都不再对外公
布月度ＧＤＰ数据。  
    这四大方面的调整，归结起来，实际上主要是要提高ＧＤＰ统计的科学性、准确性、可预见性以及
统计工作的透明度、统计本身的可监督性和统计结果的可靠性。  
    国家统计局做出的上述四项改进与调整，是积极的、符合我国实际的。由于国民经济活动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由于统计能力和统计技术的限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对国内生产总值数
据统计的准确无误，就是国民经济统计经验最丰富的美国，其ＧＤＰ统计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只有这
样才能使统计结果较为准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活动的总量和结构及其动态增长状况。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
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核算的，进行这种核算的历史还比较短，而且其间
又经历了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ＭＰＳ）向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ＳＮＡ）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不仅遇到了来自体制方面不适应障碍，还遇到了统计知识和统计体系方面不适应的问题。经过近
２０年的实践，我国ＧＤＰ统计水平虽然大幅度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多差
距，包括统计数据来源方面的不完善、统计分类仍然较粗、统计计算上还保留着一些传统方法、统计数据
发布上也存在不够及时、不够完整和透明度不高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改进国民经济统计工作，
提高国民经济统计质量。  
    国家统计局明确提出对ＧＤＰ的核算和数据发布程序做出调整，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种改进和调整有助于提高我国ＧＤＰ统计的质量
及其准确性，有助于社会各界监督我国ＧＤＰ的核算，有助于我国社会各界及时了解和有效运用ＧＤＰ数
据观察和分析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有助于通过ＧＤＰ的核算与数据发布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活动的健康
发展。   
    过去那种认为“ＧＤＰ增长率一旦公布就应当永远不变”的看法，是一种不了解统计理论与实践的
僵化观念与看法，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与实际。实际上，美国就曾对它的ＧＤＰ历史数据
做过１１次调整。今后，我国也要不断完善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也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国民经
济统计做出合理的调整，包括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所说的对统计数据季度调整、年度调整以及５年以至
更长时期的修正与调整。这是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科学化、准确化的客观要求。但是，科学的核算与及时
的调整并不等于不要标准、过于随意。科学、规范和统一标准基础上的改进与调整，是国民经济统计核算
准确、可靠的前提和保证。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